
证券代码：002063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2018-049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昊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美科技”）拟向银行

申请额度不超过 3,000万元贷款，公司同意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

额度在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年内可循环使用。上述贷款具体获批额度、

期限、利率、费率等条件以银行审批为准，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在上述额

度内办理相关手续及签署相关文件。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上述担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杭州昊美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杭州昊美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 6月 7日 

住所：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 3号天堂软件园 D幢 11楼 F 座 

法定代表人姓名：王建军 

注册资本：4,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电力设施承装类四级、承修类四级（具体范围见《承装（修、试）

电力设施许可证》）（涉及前置审批项目的在有效期内方可经营），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电力设备、自动化设

备、地理信息测绘技术；服务：劳务派遣，电力工程规划、设计；销售：计算机

软件，计算机设备及配件，网络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电力工程材料，电力设

备，自动化设备，测量仪器设备。 

昊美科技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昊美科技 70.7103%的股份。 

2、杭州昊美股权结构图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远光软件 2828.41 货币 70.7103% 

2 飞涅投资 347.41 货币 8.6853% 

3 齐志刚 147.00 货币 3.6750% 

4 马三光 147.00 货币 3.6750% 

5 王建军 147.00 货币 3.6750% 

6 邵燕 98.00 货币 2.4500% 

7 赵向新 78.40 货币 1.9600% 

8 李红祥 67.62 货币 1.6905% 

9 杨玉山 36.26 货币 0.9065% 

10 徐飞鹏 32.83 货币 0.8208% 

11 刘润标 34.30 货币 0.8575% 

12 梁志君 26.95 货币 0.6738% 

13 封仕勇 8.82 货币 0.2205% 

合计 —— 4000.00 货币 100.00% 

昊美科技其他股东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持股5%以上股东均无关联关系。 

3、昊美科技的财务状况（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7.12.31 

(经审计) 

2018.6.30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2,562.47 10,518.99 

负债 3,841.45 2,656.80 

净资产 8,721.02 7,862.19 

主营业务收入 7,318.95 894.51 

净利润 1,305.55 -858.82 



昊美科技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担保等，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潜在的诉讼、

仲裁或行政处罚事项，也不存在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或其他可能引起产权

纠纷的情形。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金额：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期限：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

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

后两年止；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

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

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

日后两年止。 

担保协议的内容以最终签署的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1、提供担保的原因 

昊美科技因运维项目和配网自动化工程等工程项目业务进展良好，业务快速

发展，导致资金占用量加大。本次向银行申请贷款，可以保证其经营发展所需流

动资金需求，有助于解决其在业务拓展过程中遇到的资金瓶颈，提高其经营效率

和盈利能力，促进其主业的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2、风险及偿债能力判断 

被担保对象昊美科技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软件企业，CMMI4级企业，具

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公司持有昊美科技 70.7103%的股份，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

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3、反担保情况 

昊美科技为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本次担保未提供反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发

表意见如下：被担保对象昊美科技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

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本次担保不会损

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本次担保主要用于为满足昊美科技生产经营资金的需要，

促进其业务增长，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本次担保的内容和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公司对昊美科技的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有效担保额度合计为 8,000.00 万

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0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累计担保发生额 4,583.8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30%,均为对

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无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9月 25日 

 




